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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21 号

申请人：王某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

申请人王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

（以下简称郑陆镇政府）作出的郑信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

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要求郑陆镇人民政府拆除违

章建筑，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

关依法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要求郑陆镇人民政府拆除违章建筑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旁边人家徐某某搭建违章建筑，没有提供

相关手续，要求郑陆镇政府予以拆除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依法具有作出本案所涉决定书的职

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、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文件的规定，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根据

《江苏省信访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二十八条等规定，常州市天宁

区郑陆镇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后，经审查属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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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事项。因此，答复人作出郑信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某

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主体适格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郑信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

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。

本案中，经答复人调查询问、现场检查涉案建筑物相关情况，查

实涉案建筑物于近期建设，具体为：在现常州市郑陆镇宁河村泥

河桥 190号后面搭建一红砖结构建筑物，长 5 米、宽 4 米、面积

约 20 平方米。现该建筑所有人及使用人均为郑陆镇宁河村泥河

桥 190 号户主徐某某，案涉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。在调查

过程中执法人员告知户主立即整改，户主主动停止建设，并与宁

河村委协调办理相关建设手续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、《常州市违法建设治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答复人作出郑

信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

告知申请人程序进度并无不妥。

三、答复人作出决定书的程序合法。1. 2022 年 3 月 30日，

答复人接到复议申请人的信访反馈，常州市郑陆镇宁河村泥河桥

190号后侧有违法建设，答复人进行了现场检查、调查，查实复

议申请人在常州市郑陆镇宁河村泥河桥 190 号后侧确有违法建

筑。2. 调查终结后，答复人依法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作出《关

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告知复议申请人对违法

建设户主作出的处理决定。3. 答复人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当面

告知申请人：案涉建筑仍未取得相关建房手续，已责令整改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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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主徐某某已承诺自行拆除，目前案涉建筑已在拆除过程中，房

屋顶部已拆除完毕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案涉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

定书》主体适格、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

法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与答辩人作出的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

程序处理决定书》内容不对应，《决定书》的内容仅对行政程序

作出了处理的回复，申请人复议要求拆除第三人的建筑明显超出

《决定书》的范围，也超出了行政复议的审理范围，且答复人作

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故应对复议申请人

的复议请求依法应予驳回。

经审理查明：徐某某在郑陆镇宁河村泥河桥 190号后面搭建

一红砖结构建筑物，长约 5 米、宽约 4 米、面积约 20 平方米，

案涉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反映该违建

问题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作出郑信复〔2022〕11 号

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对违法

建设户主徐某某作出的处理决定，具体内容为：经现场核实，天

宁区郑陆镇宁河村泥河桥 190 号确实有面积约 20 平方米的在建

项目，未能提供相关手续，已口头告知立即整改，目前一直处于

停工状态。宁河村委正在协调办理相关手续，后续郑陆镇综合行

政执法局将会持续关注此事，若再有施工或无法办理相关手续，

将会采取强制措施。2022 年 6 月 22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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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2022 年 6 月 27 日，徐某某作出承诺书，承诺自愿

自行拆除违章建筑。根据现场航拍照片，申请人所住房屋与徐某

某搭建的违章建筑相隔自留地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郑信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

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 1 份；

2.2022 年 6 月 27 日徐某某所作的承诺书复印件 1 份；3.申请人

身份证明复印件 1 份；4.现场拆除照片打印件 1 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认为行政

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、财产等合

法权益的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中，郑陆镇政府作出的郑信

复〔2022〕11 号《关于王某某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未

对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，且案涉违章建筑未侵犯

申请人的具体合法权益，故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《行政复议

法》第六条规定的范围。但是郑陆镇人民政府以信访答复的形式

对申请人举报给予回复，并告知救济途径的内容错误，应予以纠

正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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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7 月 7 日


